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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議員： 
 

就「防止虐待長者及智障人士的政策」進行查詢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於今日討論「防止虐待長者及智障人士的政策」。由於，在會議上有

關當局未有解答及警方未有派代表出席會議。就此，本人有以下問題作出跟進，希望有關當局

可以盡快回答： 
 

1. 自設立《處理虐老個案程序指引》後，每年分別接到有關虐待長者的數字；及有關被

虐長者居住狀況（如與其他親戚同住、與多類家人/親戚同住、居於院舍等）的數字；

及有關被虐長者房屋類型（如私營安老院舍、資助安老院舍等）的數字；促成虐待／

虐待危機因素的數字。 
 

2. 自設立《處理虐待智障／精神病患成人個案工作指引》後，每年分別接到有關虐待智

障／精神病患成人個案的數字；及有關虐待性質的數字；及有關的個案涉及社會服務

單位類（如庇護工場、嚴重弱智人士宿舍、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等）的數字；及有關的

個案居住狀況（如與其他親戚同住、與多類家人/親戚同住、居於院舍等）；促成虐待

／虐待危機因素的數字。 
 

3. 自《處理虐老個案程序指引》設立後，警方每年分別就接獲「身體虐待」、「精神虐

待」、「疏忽照顧」、「侵吞財產」、「遺棄長者」、「性虐待 」等的數字。 
 

4. 自《處理虐待智障／精神病患成人個案工作指引》設立後，警方每年分別「身體虐

待」、「精神虐待」、「疏忽照顧」、「侵吞財產」、「遺棄」、「性虐待 」等的數

字。 
 

5. 據悉，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涉嫌的虐待涉及忽略或拋棄，由於在現行法例下沒有相應的

刑事罪行，警方不會展開刑事調查。不過，警方會採取行動保障殘疾人士或長者的人

身安全和福祉。警方會評估有關人士不適合在原來的處所居住。如有需要，警方會在

社工協助下安排有關人士到安全處所（如緊急住宿服務）居住，以確保有關人士的安

全。如在受害人同意，警方將個案轉交社署或非政府機構以提供福利及財政支援。就

此，本人希望了解過去十年，在有關個案中，（ａ）被警方評估有關人士不適合在原

來的處所居住的人數為何；（ｂ）經警方在社工協助下安排有關人士到安全處所（如

 

立法會CB(2)776/18-19(01)號文件 
LC Paper No. CB(2)776/18-19(01)



 

緊急住宿服務）居住的人數為何；（ｃ）及在受害人同意，將個案轉交社署或非政府

機構以提供福利及財政支援的人數為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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